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券代码：600658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电子城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38 

 

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 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电

子城高科”）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在公

司会议室召开，会议通知、会议相关文件于会议召开前 5 天以书面、

专人送达方式递呈董事会成员。会议应到董事 7 人，实到董事 7 人。

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潘金峰先生

主持，会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出席会

议董事以记名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公司控股子公司电子城投资开发（厦门）有限公

司拟申请银行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7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子城有

限”）与深圳市前海圣辉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前海圣辉

堂”）成立北京电子城慧谷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慧谷置业”），

注册资本人民币 2.5 亿元，电子城有限持有其 70%股权，前海圣辉堂

持有其 30%股权。由慧谷置业在当地组建全资子公司电子城投资开发

（厦门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厦门电子城”），办理土地竞买、开

发建设及招商运营等工作。 

厦门项目位于厦门市集美区 11-12 片区集美大道与杏林湾路交

叉口北侧，出让面积 10.32 万平方米，规划建筑面积暂估为 57 万平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方米，预计总投资约 34 亿元。截止目前，项目一期已竣备，去化约

97%；项目二期于年初竣备，全面招商过程中；项目三期处于主体施

工过程中。经初步测算，当前资金缺口约为 2亿元，厦门电子城拟采

用多家银行联合贷款的方式进行融资，由公司提供全额保证担保。鉴

于公司已累计为厦门电子城提供了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的担保，

本次拟追加提供保证担保额度 2 亿元，即公司合计为厦门电子城提供

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的保证担保。 

因前海圣辉堂无法按持股比例为厦门电子城提供担保，为避免潜

在的经济风险，前海圣辉堂将其对慧谷置业 30%的股权质押给电子城

高科进行反担保。2023 年 4 月，厦门电子城对其股东全部权益进行

评估（资产评估报告编号：国融兴华评报字[2023]第 010290 号），

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02,076.83 万元，前海圣辉堂出质股权的价值已

高于公司为其可能承担的连带责任。后续厦门电子城将通过营销激励

等措施加大市场招商力度，加快回款，提升资金周转效率，控制公司

担保风险。 

本次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及损害公司利益，符合公

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，对厦门电子城业务的快速开展

起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

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厦门电子城本次融资提供担保，并授权公

司管理层洽谈相关事项、签署相关文件并办理相关事宜。 

详见公司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

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：//www.sse.com.cn）公告的《公司为

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临 2023-039）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电子城北广数字新媒体科技

发展有限公司拟申请股东借款的议案》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表决结果：7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电子城北广数字新媒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数字新媒体”）负责运作双桥项目。电子城高科持有数

字新媒体 66%股权，北京北广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

广集团”）持有数字新媒体 34%股权。 

数字新媒体自成立以来工程改造、房屋租金投入较大，且近年受

各种因素影响，入园客户回款不及预期，数字新媒体面临偿还银行贷

款本息、支付工程款等资金压力。为保障数字新媒体资金安全，数字

新媒体拟向股东申请 6,000万元借款，由股东双方按照各自持股比例

提供借款（电子城高科提供借款不超过 3,960万元）。 

本次数字新媒体向股东申请借款，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

及损害公司利益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对数字新媒体的业务快速开展

起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

公司董事会同意数字新媒体上述借款事项，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洽

谈相关事项、签署相关文件并办理相关事宜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

本事项属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且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详见公司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

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：//www.sse.com.cn）公告的《公司为

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》（临 2023-040）。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公司<2022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7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四、审议通过《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》 

表决结果：7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

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本次会议审议如下议案： 

审议《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电子城北广数字新媒体科技发展有限

公司拟申请股东借款的议案》。 

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时间定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上

午 9：3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：//www.sse.com.cn）公告的

《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2023-041）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6 月 2 日 


